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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省市平安暗访标准起草。

本标准由温州市龙湾区委平安办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区委政法委、区住建局（行业主管部门）、

温州湾新区建设局（行业主管部门）、区消防救援大队（行政监

管部门）、区市场监管局（行政监管部门）、市市场监管局湾新

区分局（行政监管部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凌云、沈钲夫、朱鸿、潘 知、王力

丰、董弼时。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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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该标准是“平安龙湾”建设风险隐患管控机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旨在通过主体单位自查、行业主管部门巡查、行政监管部

门督查、属地街道日常检查，以及由区委平安办、十大专项小组

组织的暗访，进一步落实有关职能部门的风险隐患发现、整改、

评估、管控责任，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龙湾”提供技术保障。

主体单位、属地街道、行业主管部门、十大专项小组、区委

平安办在组织开展平安基础检查时，一般对照检查标准逐条进行

检查；行政监管部门根据职能对照有关标准进行检查，检查的内

容在业务范围内不局限于本执行标准。

有关职能部门应当不断完善部门之间的风险隐患发现、整改、

评估、提升大闭环管控机制，落实各环节部门职责和属地街道职

责；有关职能单位应当不断完善有关内部工作微循环机制，强化

内外部工作协同，确保检查质效。

注：本标准所指的行业主管部门即为本行业领域平安建设的

总牵头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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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湾区高层建筑（住宅小区）平安基础检查标准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与方法

1
物业服务企业按照业主委托

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具体标准：应建立和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消防安

全管理人员。

检查方法：可向企业查阅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安全管

理人员名册、防火巡查检查记录、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与上述标准进行比对。

2

消防车道和登高场地不得被

占用,疏散通道、楼梯、管道

井和避难层不得堆放杂物

具体标准：消防车道、疏通道应保持畅通,登高场地不得作

他用,管道井不得堆放杂物。

检查方法：抽查 1 处消防车道或登高场地,看是否被车辆等

占用，抽查 1 个安全出口,看疏散门是否能正常开后,设置门

禁系统的是否能保证在火灾时不需要使用钥匙等任何工具

即能从内部易于打开;抽查 1-2处疏散走道或楼梯,看是否有

堆放杂物等堵塞、占用散通道的情形。

3 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

具体标准：常闭式防火门应设置明显的提示性、警示性标

识;未处于常闭状态。

检查方法：可现场查勘是否存在上述情况。

4 不得违规使用瓶装燃气

具体标准：高层建筑内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检查方法：检查建筑内的餐饮场所,看是否使用瓶装液化石

油气。

5
电动自行车不得违规停放及

充电

具体标准：电动自行车不得在楼梯间、门厅、走道、安全

出口处停放及充电。

检查方法：检查电动自行车是否在楼梯间、门厅、走道、

安全出口处停放及充电，电动自行车较多的单位是否设置

集中停放充电点，其中室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域是否

与其他区域进行防火分隔。

6

屋面层消防栓水压、顶层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末端试水装

置水压充足、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保持完好有效

具体标准：屋面层消防栓水压、顶层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末

端试水装置水压应充足、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尖保持完好有

效。

检查方法：可现场查勘自动消防设施、联动控制设备运行

情况。

7
消防设施、器材是保持完好

有效

具体标准：消防设施器材应保持完好有效。

检查方法：抽查 1-2 处室内消火栓箱或灭火器设重点,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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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与方法

无定期检查记录。查看消火栓箱内主要器材(消火接口、水

带,水枪)是否完整好用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出水测试；查看灭

火器外观是否完好，压力是否在正常范围；抽查 1 处应急

照明，看是否正常工作；看疏散指示标识是否配备并正常

工作。有自动消防设施的，到消控室检查，看主机是否正

常运行。系统主机面板上如有故障指示灯亮，要求值班人

员提供故障登记和报修登记，看单位是否及时组织维修。

可以进行实地测试，确定主机处于手动状态的情况下，抽

查 1 处手动报警按钮，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8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持证上

岗，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

具体标准：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持证上岗，并实行 24 小

时值班制度。

检查方法：到消防控制室检查是否实行每日 24 小时双人值

班制度,与消防远程监控系统联网的，可以实行单人值班。

检查值班操作人员是否持有应的消防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国

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合格的成绩。检查消防控制室值班记

录，看内容是否填写完整；可以要求值班人员在主机上调

取火警或故障信息，抽取近期的 2 条与值班记录印证。

9
社区或高层住宅小区建立微

型消防站

具体标准：高层住宅小区（或所在社区）应当按要求建立

微型消防站。

检查方法：查看是否设置微型消防站。

10 高层住宅未明确“楼长”

具体标准：高层住宅应当确定专人作为“楼长”，负责整

栋建筑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并在建筑显著位置公示其姓

名、联系方式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

检査方法：实地查看是否在建筑显著位置公示“楼长”、

消防安全经理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

可以电话联系并询问其是否知晓自身职责。

11

高层建筑管理单位（业委会

等）每半年组织一次消防安

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具体标准：高层建筑管理单位（业委会等）应每半年组织

一次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检査方法：可向企业查阅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消防安全

教育培训和疏散演练台账记录，与上述标准进行比对。

12
消防控制室不得存在主机故

障

具体标准：消防控制室主机无故障。

检査方法：到消控室检查，看主机是否正常运行：要求单

位提供最近 1 年内的自动消防检测报告，查看检测情况是

否有不合格项。系统主机面板上如有故障指示灯亮，要求

值班人员提供故障和保修登记，看单位是否及时组织维修。

到实地测试，确定主机处于手动状态的情况下，抽查 1 处

手动报警按钮，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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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物业服务企业每年组织一次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疏散演

练

具体标准：物业服务企业应每年至少对居住人员进行一次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进行一次疏散演练。

检查方法：可向企业查阅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消防安全

教育培训和疏散演练台账记录，与上述标准进行比对。

14
不得使用未办理使用登记的

电梯

具体标准：不得使用未办理使用登记或超期未检的电梯。

检査方法：查看《特种设备使用标志》中的下次检验日期

是否超期，是否有登记机关、登记证编号、检验机构和维

保单位。必要时，要求使用单位（管理责任人）提供电梯

的安全技术档案，核对电梯的登记、检验、维保、 自行检

查和制造等相关信息。

15
不得使用超过维护保养期

限的电梯

具体标准：不得使用超过维护保养期限的电梯。

检查方法：用手机支付宝、微信等扫特种设备码，查看制

造企业是否有电梯制造许可证，最近一次定期检验结论是

否为合格，最近一次维保是否已超过 15 天；核对扫出的信

息与使用标志上的信息是否一致。

16 发生电梯安全事故立即报告

具体标准：发生电梯安全事故应立即报告。

检查方法：询问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发生电梯安全事故，如

有发生，查看事故报告记录。

17
户外大屏、楼宇电视、 公交

移动传媒等防插播措施落实

具体标准：户外大屏、楼宇电视、公交移动传媒等防插播

措施应落实到位。

检查方法：相关管理主体是否明确，输入源管理是否有严

格的制度，是否专人负责，是否有专门防护措施等。

附表：1.龙湾区高层建筑（住宅小区）主管部门巡查记录表

2.龙湾区高层建筑（住宅小区）监管部门督查记录表

3.龙湾区平安建设街道检查记录表

4.龙湾区平安建设暗访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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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龙湾区高层建筑（住宅小区）主管部门巡查记录表
单位名称：

序号 巡查记录 处置情况 备注

主管部门： 记录人：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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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龙湾区高层建筑（住宅小区）监管部门督查记录表
单位名称：

序号 督查记录 处置情况 备注

行政监管部门： 记录人：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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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龙湾区平安建设街道检查记录表
行业领域： 单位名称：

序号 检查记录 处置情况 备注

街道： 记录人：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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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龙湾区平安建设暗访记录表
行业领域： 单位名称：

序号 暗访记录 备注

记录人：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